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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渝返渝七类人员分类管理办法
根据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办公室12月15日印发的《重庆市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》，根据来渝返渝人员近期旅居史和感染风险程度，实施分类管理：
1.对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，市外其他口岸入境人员，以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推送区域协查的来渝返渝人员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加强协查人员排查工作，确保24小时内完成时空伴随人员、48小时内完成重点区域驻留人员协查任务，确保区域协查数据协查率达到100%，重点涉疫人员协查“不漏一人”。
2.对高、中风险区来渝返渝人员和外省（区、市）确定的特定时段、特定空间高风险人群，施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，第1、4、7、10、14天各做1次核酸检测。
3.对高风险区所在县（市、区）的其他低风险区来渝返渝 人员，施行7天居家隔离+7天健康监测（第1、7、10、14天各做1次核酸检测）。
4.对中风险区所在县（市、区）的其他低风险区来渝返渝人员和外省（区、市）高风险岗位的来渝返渝人员（自行申报）, 实施14天自我健康监测（第1、7、10、14天各做1次核酸检测，前2次检测结果出来前原则上居家观察）o
5.对高、中风险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（市、区）来渝返渝人员和未划定高、中风险区但出现本土病例的所在地市来渝返渝人员，实施7天自我健康监测（在3天内完成2次核酸检测，2次采样间隔至少24小时，2次检测结果出来前原则上居家观察）。高、中风险区所在地或出现本土病例所在地为直辖市的，该直辖市所有来渝返渝人员参照上述要求进行健康监测。
6.对陆路边境口岸城市的来渝返渝人员，24小时内完成1次核酸检测，并做好7天自我健康监测，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前原则上居家观察。
7.其余市外来渝返渝人员，引导其24小时内主动做1次核酸检测。
8.自我健康监测期间不聚餐、不聚集、不到人群密集公共场所，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（在全程佩戴好口罩，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可乘坐出租车、网约车）。


